財團法人林口教育基金會109年表揚特殊才藝優異獎學金申請辦法
一、主 旨：
為鼓勵林口區內高中職、國中、國小學生努力向學，並發展特殊才藝表現，特設立特殊才藝優異獎學金以嘉許足堪表率之學生。
二、申請對象及資格：
（一）團體特殊才藝優異獎學金(3人及3人以上之團隊)：
(1)現就讀林口區高中職、國中、國小之在學學生。
(2)具有特殊才藝（語文、科學競賽、創意競賽、音樂、美術、舞蹈、體育、技藝等），近一年內(108年2月1日~12月23日)參加由政府機關部門主辦之全國級團體競賽，獲團體獎最高等第「特優」或「第一名」者。
（二）個人單項才藝優異獎學金：
(1)設籍新北市林口區，且現就讀林口區高中職、國中、國小之在學學生。
(2)近一年內(108年2月1日~12月23日)期間改過銷過後，無警告以上(含警告)之處分者。
(3)具有特殊才藝（語文、科學競賽、創意競賽、音樂、美術、舞蹈、體育、技藝等），近一年內(108年2月1日~12月23日)參加由政府機關部門主辦之全國級個人才藝競賽，獲個人獎最高等第「特優」或「第一名」者。
三、申請名額及獎勵：
（一）團體特殊才藝優異獎學金(3人及3人以上團隊，限申請1項)：
各校依申請團隊及資格如實提出申請，基金會將進行審核，每個團隊可得獎學金16,000元及獎狀乙張。
（二）個人單項才藝優異獎學金：(個人限申請1項)
各校依申請對象及資格如實提出申請，基金會將進行審核，每個個人可得獎學金6000元及獎狀乙張。
四、申請方式：
[bookmark: _GoBack]由各校導師、指導老師或教練、行政單位推薦符合資格學生，用正楷或電腦繕打申請表件，於108年12月23日(一)前（以郵戳為憑）以掛號信件寄送或親送本基金會，逾期概不受理。本基金會地址如下：
244 新北市林口區民治路25號           財團法人林口教育基金會 收
（信封上請標註：109年特殊才藝優異獎學金）申請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。
五、申請資料：
（一）團體特殊才藝優異獎學金(3人及3人以上)：
申請表、近一年內獲奬證明文件影本(由學校行政單位核實並蓋上與正本相符之章)、競賽手冊。
（二）個人單項才藝優異獎學金：
申請表、戶口名簿影本、獎懲紀錄、近一年內獲奬證明文件影本(由學校行政單位核實並蓋上與正本相符之章)。
六、審核程序：
申請案需經本會審查，請務必備妥相關資料。最終錄取之名額，由本基金會決議裁定。
七、頒獎：
（一）公告：評選結果將於109年1月10日(五)前函知各校，並於承辦學校林口國中網站上公佈。
（二）領取方式：本基金會將於109年1月18日(六)上午10:30於林口竹林山觀音寺鶴齡交誼中心1樓頒發。得獎人員除因參加大學學測，無法親自出席外(由家長代表出席)，其餘得獎人員務必親自出席，頒獎當日未到者，不予補發。
八、聯絡方式：
電話〈02〉2601-1014 轉20 洪士禹主任   e-mail電子信箱:lkjhtiger@gmail.com
九、本辦法經董事會核可後辦理，未盡事宜得修正之。
